
收入 支出 餘絀 收入 支出 餘絀

(1) (2) (3) (4) (3)/(1) (4)/(2)

說明：1.本表係依預算法第41條第3項規定辦理，其填報範圍包括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及日本撤退臺灣接收其所遺留財產而成立之財團法人。

      2.「基金規模」及「政府捐助基金金額」欄，請依行政院99年3月2日院授主孝一字第0990001090號函示填報。

      4.本表應填寫財團法人經董事會決議之財務報表資料，如本年度財務報表尚未經董事會決議，應於本表備註處說明。

占年度

收入

比率

捐助機關

名稱

被捐助財團

法人名稱

基金規模 政府捐助

基金金額

原始

捐助

  臺中市太平區戶政事務所

對各部門捐助財團法人之效益評估表
中華民國102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最近二年度收支及營運結果

主管機關

對捐助之

效益評估
期末

基金

總額

創立

基金

總額

累計

捐助

本年度

  政府捐助基金以外金額 累 計 政 府

捐 助 基 金

金 額 占 期

末 基 金 總

額 之 比 率

本年度  上年度

      6.財團法人之主管機關於年度進行中變更，應由移轉後之主管機關就政府捐助（包含移轉前後）做效益評估，並敘明該財團法人之

        主管機關變更情形。

上年度

捐

助

金

額

委

辦

金

額

占年度

收入

比 率

捐

助

金

額

委

辦

金

額

創 立 時 政

府 原 始 捐

助 基 金 金

額 占 創 立

基 金 總 額

之 比 率

      3.「政府捐助基金以外金額」欄係指政府以「對國內團體之捐助」及「其他補助及捐助」科目列支或委託辦理業務之經費列帳者

        （包含各政府機關補捐助或委辦部分）。

      5.「主管機關對捐助之效益評估」欄，應依財團法人之營運情形，確實評估，不得存有財團法人已連續營運短絀，卻評估運作良好

        已達捐助目的等情事；並請分別說明是否達成捐助目的、所述二年度營運餘絀之比較增減原因，暨營運短絀或賸餘降低之相關改

        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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